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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晨旭

在 7 月 8 日举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

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

行政机关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

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

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

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

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利于他们

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此番表

态引发关注，网友称赞“在确保执法力度的

同时，守护了执法的温度”。

“因销售一瓶 78 元的过期葡萄酒被罚

款 5 万元”“施工现场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

且首次违法被罚 4 万元”⋯⋯近年来，一些

地方出现以“小过重罚”为代表的争议性行

政处罚案件，屡屡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梳理相关事件不难发现，公众的争议点从

来不是执法行为本身，而是“过罚不当”乱

象及其带来的严重影响。

违法应担责，过罚应相当。行政执法

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初衷是维持行业秩序，

确保产品安全。这是其职责所在，无可厚

非。但行政处罚是手段而非目的，行政管

理部门开展执法行动，落脚点应该是引导

从业者规行矩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需求。“小过重罚”，罚不出受罚

者的心服口服，罚不出大众对执法部门的

信服，更罚不出法律的尊严与温度。正因

如此，当张雪樵副检察长表态将加强对“小

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问题

的监督，公众普遍给予积极评价。

执法要有力度，也需有温度。行政处

罚是一把利剑，它要斩得断违法行径的触

手，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也要稳得住挥剑

的力度，避免伤及市场的活力。要用好这

把利剑，广大执法者要抛弃简单的“以罚代

管”思维，积极提升管理水平、治理能力。

一方面，积极在广大市场从业者中开展普

法教育，培育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行为的产生；另一

方面，在行政执法中要认真贯彻落实行政

处罚法相关规定，既要避免“小过重罚”，也

要避免“重过轻罚”，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确保“过罚相当”。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推进“先

教育规范、后限期整改、再依法处罚”的柔性

执法程序。一些地方对无心之失先给予一

些合法范围内的容错空间，对失范行为先给

予一份力度得当的教育提醒，这种柔性而灵

活的方式、不失刚性的姿态，传递出执法的

温度，理应成为更多执法者的参考样本。

此次最高检明确表示依法开展法律监

督，既是对行政管理部门的一次考验，更是

优化执法方式、提升管理水平的良机。我

们期待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相关部门能

将以人为本、文明执法作为始终如一的遵

循，在执法中坚守住力度，多一分柔情，让

市场更具活力，让法律更有温度。

整治“小过重罚”，执法需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日前，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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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花费 500 多元，凌晨 3 点还

在充值——60 岁母亲付费观看微短

剧的行为让女儿觉得“太贵、不合

理”，日前也引发公众对老人子女是

否可以要求平台退款的讨论。

谈及“氪金”微短剧，有个值得玩

味的地方：类似“仅一顿饭工夫，父亲

就为看微短剧‘激情充值’了200 元”、

“（父亲）熬夜看到凌晨 4 点钟，2 个月

充值 4000 元”的新闻中，以及“微短剧

围猎中老年人”的话题跟帖中，多是

以子女口吻晒出父母微短剧订单，感

慨老人“掉进骗局”，诉说着投诉难退

费难的，而老人的声音缺席。他们果

真完全“被动”吗？是否也认为自己

“被骗”了呢？

在感慨老人花“巨款”追微短剧

的叙事框架之外，或许应该追问一下

他们的消费动机，尤其是一些“非常

节俭”的老人为何一反常态“氪金”。

从技术层面看，微短剧的剧情一开始

就是围绕着观众的“爽点”设计的，虐

恋、重生、复仇、暴富、逆袭等，观众爱

看什么写什么，高反转、高频率、快节

奏，让人欲罢不能。“将爽而未爽”之

时戛然而止，付费才能解锁下集，可

谓“图穷而匕现”。加之老年人有钱

有闲，相较于年轻人网络资源搜索能

力较差、数字素养不足，更容易被诱

导。

可深层次来看，老人之所以感到

“爽”，甚至达到愿意用真金白银买单

的程度，正因其情感需求得到了一定

满足，如 67 岁消费者所说，微短剧女

主“逆袭”时，自己也会有一种“取得

成功”的感觉。花钱看的哪是微短剧

啊，那是“我”的高光时刻啊！现实生

活的种种不如意，在另一个空间得到

短暂弥补。综观老人群体的“顶流”，

无不具有近似的“心理按摩”作用：

“假靳东”“假董卿”背后是对美好情

感的想象，“秀才”“一笑倾城”是陪伴

的化身，短视频是连接外部世界的

“接口”⋯⋯

质言之，微短剧就是一种情绪

商品，和年轻人通过看电影、听演唱

会来娱乐，购买“爱因斯坦的脑子”

缓解焦虑，没什么本质区别。“氪金”

追求情绪价值没有“原罪”，至于花

销在多大范围内算是合适，更是因

人而异。

回到子女是否可以要求平台退

款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微短剧存在付费陷阱，如未告知

消费者就自动续费、重复收费、虚假

宣传等，涉嫌违反价格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子女帮忙维权具

有合理性。而若不存在这些情况，道

理上，老人自主作出消费决定，值与

不值别人说了不算；法律上，一般情

况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

括实施打赏行为。

防止老人被“围猎”，需要监管部

门加强对微短剧的行业监管，避免消

费者被无底线“收割”，子女也可以通

过“数字反哺”增强老人数字素养、助

其跨过消费陷阱。而避免老人主动

进行非理性消费，则需要从满足其情

感需求入手，堵不住，唯有疏。

老人“氪金”微短剧值得深思老人“氪金”微短剧值得深思

常晋

在储物柜暂存东西被要求录入指纹，去健身房

办会员卡必须“刷脸”登记，使用电脑软件需要收集

声纹特征⋯⋯随着指纹解锁、人脸支付等技术的加

快应用，一些地方开始“默认”或半强制性地采集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由此带来的安全风险，引发关注

和讨论。

指纹、人脸、声纹等生物识别信息，具有防伪性

能好、私密性强、随身“携带”等优点，可以提高服务

效率，给生活带来便利。但这些敏感个人信息一旦

遭到泄露或非法使用，危害巨大。近年来，因人脸等

身份信息泄露导致的“被贷款”“被诈骗”等问题多有

发生，甚至有一些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

息，破解相关验证程序窃取财产，令人防不胜防。

一边是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应用红利，一边是信

息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找准二者之间的平衡

点，在更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推进科技创

新与应用，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安全是前提。推进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首先要保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只有在

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

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

信息。换言之，非必要不采集，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时应遵循的原则，不能因为图方便就违反规则。

生物识别信息泄露后，很难通过修改、重置等方

式预防后续损害。因此，要把监管关口前移，强化信

息采集、存储、利用、开放的全过程治理，给生物识别

信息加上安全锁。当前，一些机构和商家在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方面意识淡薄，在采集生物识别信息上

态度轻率。应加大规范力度，确保当事人对个人信

息采集知情且同意，并尽量提供替代方案。比如，上

海有关部门发布通知，严禁对已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旅客进行强制“刷脸”核验。进一步提升各方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敏感度，给公众更大的选择空间，

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技术应用，推动形成更高

的安全标准。

实践中，个人信息诉讼维权的成本较高，健全完

善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近年

来，检察机关针对景区违法采集游客人脸信息、医疗

卫生机构过度收集患者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等不当行

为展开公益诉讼，并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公开听证、

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主体积极整改，取得良好

成效。加强事前事中监管的同时，不断完善事后救

济渠道，才能进一步筑牢信息安全堤坝。

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在有效遏制非法

采集和使用行为的前提下，推进生物识别信息的应

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具有积极作

用。随着科技进步，识别、追溯和阻断信息泄露的办

法还将变得更多更有效。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

监管机制，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不仅有助于维护

个人信息安全，也是为进一步创新铺路。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我们如何使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自

律，确保生物识别等新技术被合理使用，科技之光才

能更好照亮进步阶梯，创造美好生活。

给生物识别信息
加上安全锁


